




1 

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臺中市政府依據行政院核定「輔導

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」及全國區域計畫規定辦理特定地

區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變更案第 2次行政程序審查專案小組會

議 

提案資料 

壹、背景說明 

一、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33 條規定略以：「為輔導未登記工廠合

法經營，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有關機關擬定相關措施辦理

之；…」，經濟部據此研擬「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」（以

下簡稱輔導方案），報奉行政院 102 年 1月 29 日核定。 

二、依前開輔導方案有關特定地區土地使用分區適宜性檢討規定：

「(一)特定地區範圍與其周邊地區土地，屬特定農業區且符合

區域計畫特定農業區檢討調整為一般農業區標準者，請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儘速依區域計畫法規定辦理資源型使用分區

變更。(二)特定地區範圍土地周圍均屬優良農地性質，無法將

特定農業區變更者，應輔導區內之未登記工廠轉型或遷廠，以

維護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性。．．．。」，故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陸續依區域計畫法規定，函送特定地區內特定農業區檢討

變更為一般農業區案件報請本部核備。 

三、旨揭案件係屬非都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檢討變更案件類型，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除應依據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

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」（以下簡稱作業須知）規定程序辦

理公開展覽、說明會、提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專案小組審議外，

與徵詢產業、農業等目的事業之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意見，並

應踐行民眾參與程序及徵詢土地所有權人意見，此本部分別以

104 年 3 月 10 日及 104 年 4 月 28 日函請相關機關配合辦理在

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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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經濟部公告外埔區、大肚區、神岡區、大甲區、烏日區、大里

區、后里區、潭子區、霧峰區及大甲區等 30 案特定地區（共

504 筆土地，面積 95.919196 公頃）後，臺中市政府依據作業

須知及本部相關函示規定辦竣相關程序，並於 103 年 10 月 17

日、103 年 11 月 18 日、104 年 7月 22 日及 104 年 11 月 12 日

函送本部核備，因案件內容涉產業及農業等機關業務權責，又

為釐清案內相關疑義及強化審查效率，爰召開本次行政程序審

查專案小組會議。 

五、臺中市特定地區計有 30 案，個案情況及相關機關審議意見不

同，為審慎檢視案件情況，本次會議先行提會討論 5案，逐一

個案臚列討論問題如後；編號 1~5 業於 105 年 5 月 11 日開會

討論，其餘 20 案將另案召開會議。 

貳、討論事項： 

一、法令依據 

（一）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33 條及輔導方案。 

（二）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及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

種使用地作業須知。 

二、辦理經過 

（一）辦理機關：臺中市政府。 

（二）臺中市政府以 103 年 10 月 17 日府授地編字第 1030209977

號函、103 年 11 月 18 日府授地編字第 1030236360 號函、104

年 7 月 22 日府授地編字第 1040159280 號函及 104 年 11 月

12 日府授地編字第 1040254975 號函送本案相關書圖報請本

部核備。 

（三）檢討範圍：臺中市外埔區、大肚區、神岡區、大甲區、烏日

區、大里區、后里區、潭子區、霧峰區及大甲區等 30 案特

定地區範圍土地，共 504 筆土地，面積 95.919196 公頃。 

（四）徵詢意見：本署以 103 年 11 月 24 日營署綜字第 10329213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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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函及 104 年 11 月 19 日營署綜字第 1040074382 號函請相

關機關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經濟部及本部地政司）提供查

核意見： 

1.中央及地方產業主管機關查核意見： 

(1)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104 年 12 月 8 日經中一字第

10431366090 號函復。 

(2)臺中市政府以前開 104 年 11 月 12 日函復。 

2.中央及地方農業主管機關查核意見：  

(1)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5年2月19日農企字第1040735821

號函復。 

(2)臺中市政府以前開 104 年 11 月 12 日函復。 

3.其餘查核事項：本部地政司 104 年 11 月 30 日內地司編字

第 1041306376 號書函復。 

三、問題：（編號 1~5 業於 105 年 5月 11 日開會討論，本次會議提

會案件為後附編號 6~10 進行討論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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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6：程源塑膠有限公司等 8家廠商 

（一）範圍及面積： 

1.經濟部公告：臺中市大甲區甲惠段 418-1 地號等 38 筆土

地，面積 4.59872 公頃。 

2.臺中市政府土地編定清冊：臺中市大甲區甲惠段 418-1 地

號等 38 筆土地，面積 5.3843 公頃。 

（二）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調查結果：發送件數 38 件，回收件數 26

件。同意件數 26 件，同意件數比例 68.42%；同意面積 3.8224

公頃，面積同意比例 83.12%。 
 

 
圖 6-1 現況衛星影像圖 

 

編號 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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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6-2 現況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

 

 
圖 6-3 現況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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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有關機關查核意見 

1.中央部會 

查核項目(修正版) 
查核

結果 
說明/相關公文 

權責 

單位 
本署查核意見 

一、縣(市)政府查核

說明特定地區

範圍內產業類

型，是否符合

「輔導未登記

工廠合法經營

方案」產業輔導

需求之低污染

產業。 

■是 

□否 

本區有 8 家公司，依臺

中市政府 104 年 11 月

12 日 府 地 用 字 第

1040254975 號函說明 

程源塑膠公司: 

1.屬塑膠製品製造業

(22)，符合未登記工

廠補辦登記辦法第

二條第二款所稱低

污染事業規定之低

污染產業。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

情形：（日期/文號）

未補辦臨時工廠登

記 

甲隆鋼鐵(股)公司: 

1.屬非金屬礦物製造

業(29)，符合未登記

工廠補辦登記辦法

第二條第二款所稱

低污染事業規定之

低污染產業。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

情形：（日期/文號）

未補辦臨時工廠登

記 

至翔工業有限公司一

廠: 

1.屬金屬製品製造業

(25)，符合未登記工

廠補辦登記辦法第

二條第二款所稱低

污染事業規定之低

經濟部 詳問題 6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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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產業。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

情形：（日期/文號）

1020123/102080012

3 

基鈿工業股份有限公

司: 

1.屬機械設備製造業

(29)，符合未登記工

廠補辦登記辦法第

二條第二款所稱低

污染事業規定之低

污染產業。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

情形：（日期/文號）

1020617/102080059

7 

奧立璞企業股公司: 

1.屬機械設備製造業

(29)，符合未登記工

廠補辦登記辦法第

二條第二款所稱低

污染事業規定之低

污染產業。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

情形：（日期/文號）

未補辦臨時工廠登

記 

巨易機械工業公司: 

1.屬機械設備製造業

(29)，符合未登記工

廠補辦登記辦法第

二條第二款所稱低

污染事業規定之低

污染產業。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

情形：（日期/文號） 

1020104/101080308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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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豐企業有限公司: 

1.屬金屬製品製造業

(25)，符合未登記工

廠補辦登記辦法第

二條第二款所稱低

污染事業規定之低

污染產業。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

情形：（日期/文號）

1020403/102080047

5 

開麗金屬股份有限公

司: 

1.屬金屬製品製造業

(25)，符合未登記工

廠補辦登記辦法第

二條第二款所稱低

污染事業規定之低

污染產業。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

情形：（日期/文號）

未補辦臨時工廠登

記 

二、縣(市)政府查核

說明是否符合

分級分類方式

及輔導措施。 

■是 

□否 

依本部 104 年 6 月 23

日 經 授 中 字 第

101431300650 號函提

報工作小組之資料，其

分級為分區調整，符合

分級分類及輔導措施。 

經濟部 詳問題 6-1 

三、縣(市)政府查核

說明已併同鄰

近特定地區確

無法進行整體

規劃，是否符合

實際情形。 

■是 

□否 

依本部 101年 6月 4日

經 授 中 字 第

10130001850 號函「劃

定特定地區提案書最

終修正本」，劃定面積

45,987.2 平方公尺，未

達非都市土地5公頃以

上整體規劃規模。本案

未鄰近其他經公告劃

經濟部 詳問題 6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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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之特定地區。 

四、縣(市)政府查核

說明鄰近 (周

邊 10 公里範圍

內)工業區(產

業園區或都市

計畫區)經檢討

尚無閒置空間

可容納案內未

登記工廠，是否

符合鄰近工業

區供給與工業

區規劃配合情

形。 

■是 

□否 

依臺中市政府 104 年

11 月 12 日府地用字第

1040254975 號函說明， 

本案 10 公里範圍內有

大甲幼獅工業區(直線

距離約 4.3 公里，使用

率 100%)，無足夠空間

容納本案未登記工廠。 

本案 10 公里範圍內之

都市計畫工業區有：大

甲(日南地區)都市計

畫(直線距離約 1.9 公

里，使用率 100%)、大

安都市計畫(直線距離

4.7 公 里 ， 使 用 率

31.94%)、大甲都市計

畫(直線距離 1.1 公

里，使用率 85.08%)、

后里都市計畫(直線距

離 7.9 公里，使用率

75.49%)、臺中港特定

區計畫(直線距離 6.9

公 里 ， 使 用 率

53.19%)，都市計畫工

業 區 產 權 屬 私 人 所

有，核心區域地價過高

中小型產業土地取得

困難，且無相關租稅、

貸款等優惠措施吸引

廠商進駐；其土地產權

複雜、地籍零碎，無相

關開發管理組織辦理

整體規劃開發，缺乏道

路等公共設施，土地無

法完全利用，未有適當

之產業用地供本案未

登記工廠使用。 

經濟部 詳問題 6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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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縣（市）政府查核

說明周邊土地非

均屬優良農地性

質，是否確非屬於

農地分類分級成

果第 1 級農業用

地範圍，或未全部

符合「全國區域計

畫」特定農業區劃

定或檢討變更原

則。 

■是 

□否 

周邊土地非均屬優良農

地性質。 

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 

詳問題 6-4 

六、縣（市）政府查核

說明範圍內土地

符合「全國區域計

畫」特定農業區得

檢討變更為一般

農業區之條件，是

否符合規定。 

□是  

□否 

1.本案待補正，請依附

件編號 30 補正事項辦

理。 

2.案附「非都市土地使

用編定清冊」所列面

積（5.3843 公頃）與

臺中市農業主管機關

審 查 表 所 列 面 積

（4.59872 公頃）不一

致，請釐明。 

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 

詳問題 6-5 

七、縣（市）政府查核

說明已辦理公開

展覽及舉行說明

會，是否符合規

定，陳情意見是否

具體參採回應。 

■是 

□否 

  內政部 符合規定。 

八、縣（市）政府查核

說明已召開專案

小組審查會議，是

否符合規定，陳情

意見是否具體參

採回應。 

■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 符合規定。 

九、所送圖、冊（含格

式、份數）及相關

資料是否符合規

定。 

■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 符合規定。 

十、是否請有關機關■是  內政部 本署已函請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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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主要是中央部

會）審核（發文表

示意見）？  

□否 關機關（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、經

濟部、本部地政

司）提供查核意

見。 

十一、前開機關如有不

同意見，是否召開

協商會議後，再予

核備（定）？ 

□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 為釐清案內疑

義，爰提本次行

政程序審查會

議後再辦理核

備事宜。 

2.臺中市政府 

查核項目 
查核結

果 
說明及相關公文 權責單位 本署查核意見 

一、特定地區範圍內

產 業 類 型 為

何，是否符合

「輔導未登記

工廠合法經營

方案」產業輔導

需求之低污染

產業。 

■是 

□否 

◎程源塑膠有限公司 

1.產業類型為（22）塑膠

製品製造業，符合未登

記工廠補辦臨時工廠

登記辦法第二條第二

款所稱低污染事業規

定之低污染產業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情

形:（日期/文號）未補

辦臨時工廠登記 

◎甲隆鋼鐵（股）公司 

1.產業類型為（23）非金

屬礦物製品製造業，符

合未登記工廠補辦臨

時工廠登記辦法第二

條第二款所稱低污染

事業規定之低污染產

業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情

形:（日期/文號）未補

辦臨時工廠登記 

◎至翔工業有限公司 

1.產業類型為（25）金屬

製品製造業，符合未登

臺中市政

府經濟發

展局 

詳問題 6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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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工廠補辦臨時工廠

登記辦法第二條第二

款所稱低污染事業規

定之低污染產業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情

形:（日期/文號）

1020123/1020800123

核准二階 

◎梅豐企業有限公司 

1.產業類型為（25）金屬

製品製造業，符合未登

記工廠補辦臨時工廠

登記辦法第二條第二

款所稱低污染事業規

定之低污染產業。                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情

形:（日期/文號）

1020403/1020800475

核准二階 

◎奧立璞企業股公司 

1.產業類型為（22）塑膠

製品製造業，符合未登

記工廠補辦臨時工廠

登記辦法第二條第二

款所稱低污染事業規

定之低污染產業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情

形:（日期/文號）

1040216 /1040800822

核准一階 

◎巨易機械工業公司 

1.產業類型為（29）機械

設備製造業，符合未登

記工廠補辦臨時工廠

登記辦法第二條第二

款所稱低污染事業規

定之低污染產業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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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:（日期/文號）

1020104 /1010803082

核准二階 

◎基鈿工業（股）公司 

1.產業類型為（29）機械

設備製造業，符合未登

記工廠補辦臨時工廠

登記辦法第二條第二

款所稱低污染事業規

定之低污染產業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情

形:（日期/文號）

1020617/1020800597

核准二階 

◎開麗金屬股份有限公

司 

1.產業類型為（25）金屬

製品製造業及（29）機

械設備製造業，符合未

登記工廠補辦臨時工

廠登記辦法第二條第

二款所稱低污染事業

規定之低污染產業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情

形:（日期/文號）

1040601/1040803315

一階送件 

二、是否符合經濟部

依照「輔導未登

記工廠合法經

營方案」訂定分

級分類方式及

輔導措施。 

■是 

□否 

劃定面積 45,987.2 平方

公尺(4.59872 公頃)，符

合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

第三十一條之一條規

定，輔導措施為整體變

更。 

臺中市政

府經濟發

展局 

詳問題 6-1 

三、是否已併同鄰近

經公告劃定特

定地區進行整

體規劃評估（非

都市土地達 5

■是 

□否 

1.本案位於臺中市大甲

區甲惠段共 38 筆地號

土地，申請劃定面積為

45,987.2m2，屬於非都

市土地，未達分區變更

臺中市政

府都市發

展局、經

濟發展局 

詳問題 6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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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頃以上、都市

土地達 3 公頃

以上，應以工業

區、產業園區或

都市計畫檢討

變更等整體規

劃方式辦理），

並經評估不具

可行性（如未達

分區變更規模

或無法取得區

內全部土地所

有權人同意）。

（註 2） 

規模。 

2.已取得 1/2 以上土地

所有權人同意土地使

用，同意面積合計

39,788m2，占申請面積

84.94%，土地同意面積

達 2/3 以上符合規定。 

3.本案未鄰近其他經公

告劃定之特定地區。 

四、是否就鄰近（周

邊 10 公里範圍

內）工業區（產

業園區或都市

計畫區）進行檢

視，並經檢討尚

無閒置空間可

容納案內未登

記工廠。 

■是 

□否 

1.本案 10 公里範圍內有

大甲幼獅工業區(直線

距離約 4.3 公里，使用

率 100%)，無足夠空間

容納本案未登記工廠。 

2.本案 10 公里範圍內之

都市計畫工業區有：大

甲(日南地區)都市計

畫(直線距離約 1.9 公

里，使用率 100%)、大

安都市計畫(直線距離

4.7 公 里 ， 使 用 率

31.94%)、大甲都市計

畫(直線距離 1.1 公

里，使用率 56.00%)、

后里都市計畫(直線距

離 7.9 公里，使用率

75.49%)、臺中港特定

區計畫(直線距離 6.9

公 里 ， 使 用 率

53.19%)，都市計畫工

業區產權屬私人所

有，核心區域地價過高

中小型產業土地取得

臺中市政

府都市發

展局、經

濟發展局 

詳問題 6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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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難，且無相關租稅、

貸款等優惠措施吸引

廠商進駐；其土地產權

複雜、地籍零碎，無相

關開發管理組織辦理

整體規劃開發，缺乏道

路等公共設施，土地無

法完全利用，未有適當

之產業用地供本案未

登記工廠使用。 

五、周邊土地是否非

均屬優良農地

性質。 

□是 

■否 

1.查周邊土地位屬農地

分類分級成果第 1 種

農業用地。 

2.詳農業主管機關同意

經濟部劃定特定地區

由特定農業區得檢討

變更為一般農業區審

查表 

臺中市政

府農業局 

詳問題 6-4 

六、範圍內土地是否

符合非都市土

地特定農業區

得檢討變更為

一般農業區之6

項條件。（註 3） 

■是 

□否 

1.符合特定農業區得檢

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

之第 1 項「已不屬劃定

或變更為特定農業區

之原則」審查原則。 

2.依據台中市政府農業

局103年11月13日中

市 農 地 字 第

1030036578 號函。 

臺中市政

府農業局 

詳問題 6-5 

七、是否辦理公開展

覽及舉行說明

會，並通知土地

所有權人及利

害關係人，相關

意見是否具體

回應。（註 4） 

■是 

□否 

1.公開展覽期間： 

  民國 103 年 3 月 21 日

至 103 年 4 月 19 日。 

2.說明會時間： 

  民國 103 年 4 月 10 日

(四)下午 2 時 30 分。 

3.陳情意見參採情形：

無。 

4.臺中市政府103年3月

21 日府授地編字第

1030052104 號函 

臺中市政

府地政局 

特定地區土地

所有權人是否

同意檢討變更

之意願調查，依

臺中市政府所

附資料本案土

地所有權人 38

人，惟仍有 12

人 未 回 復 意

見。詳問題 6-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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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是否召開專案小

組審查會議，如

有 不 同 意 意

見，是否已協調

整合。（註 5） 

■是 

□否 

1.召開專案小組會議時

間： 

 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

6日(星期一)上午 9時

30 分 

2.會議決議：依初審意見

照案通過。 

3.陳情意見參採情形：

無。 

4.台中市政府103年9月

24 日 府授地編字第

1030187547 號函。  

臺中市政 

府地政局 

符合規定。 

九、是否會同有關機

關辦理現勘？

現勘是否符合

使用分區劃定

或檢討變更原

則？（註 6） 

■是 

□否 

1.本案由本府經濟發展

局會同程源塑膠有限

公司於 101年 10 月 23

日辦理現勘。 

2.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

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

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7

點、(一)2(5)依工廠管

理輔導法第 33 條第 3

項公告之特定地區，未

達工業區變更規模，經

農業主管機關依行政

院核定之輔導未登記

工廠合法經營方案同

意變更之規定 

臺中市政

府地政局 

符合規定。 

十、所送圖、冊（含

格式、份數）及

相關資料是否

符合規定。（註

7） 

■是 

□否 

1.符合作業須知規定。 

2.檢附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圖、編定圖、土地

清冊等資料乙式五份。 

臺中市政

府地政局 

符合規定。 

 

（四）問題 

1.有關查核項目「二、是否符合經濟部依照『輔導未登記工

廠合法經營方案』訂定分級分類方式及輔導措施。」：（問

題 6-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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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經濟部查核意見為「依本部 104 年 6 月 23 日經授中字

第 101431300650 號函提報工作小組之資料，其分級為

分區調整，符合分級分類及輔導措施。」，請經濟部說

明臺中市特定地區分類分級輔導順序，及本案採取之輔

導措施。 

(2)依輔導方案規定，輔導未登記工廠於申請土地合法化過

程中，工業主管機關應先查核是否符合產業政策、鄰近

工業區用地供給與工業區規劃配合情形、輔導分類分級

優先順序等，並檢具輔導合法必要性與合理性相關文

件；惟本案特定地區是否取得輔導合法必要性與合理性

相關文件，請臺中市政府補充說明。 

(3)臺中市政府說明「符合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第 31 條之 1

規定，輔導措施為整體變更。」，依前開規定略以：「位

於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三十三條第三項公告未達五公

頃之特定地區內已補辦臨時工廠登記之低污染事業興

辦產業人，經取得中央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整體規劃興

辦事業計畫文件者，得於特定農業區以外之土地申請變

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及適當使用地。」，惟查案內「程

源塑膠有限公司」等 4家工廠未補辦臨時工廠登記，是

否符合輔導方案規定，請臺中市政府說明，並請經濟部

表示意見。 

2.有關查核項目「三、是否已併同鄰近經公告劃定特定地區

進行整體規劃評估（非都市土地達 5公頃以上、都市土地

達 3公頃以上，應以工業區、產業園區或都市計畫檢討變

更等整體規劃方式辦理），並經評估不具可行性（如未達

分區變更規模或無法取得區內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同

意）」，臺中市政府說明「本案未鄰近其他經公告劃定之特

定地區」，惟本案 10 公里範圍內尚有其他經公告劃定之特

定地區（依距離近遠，依次包含編號 23、1、7、5、22、3、

14 等 7 處），請臺中市政府補充本案特定地區併同前開 7

處特定地區之整體規劃評估，及其可行性分析，並請經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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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表示意見。（問題 6-2） 

3.有關查核項目「四、是否就鄰近（周邊 10 公里範圍內）

工業區（產業園區或都市計畫區）進行檢視，並經檢討尚

無閒置空間可容納案內未登記工廠。」：（問題 6-3） 

(1)依本署 103 年國土利用監測計畫「工業區及園區開闢率

分析成果統計表」，大甲幼獅工業區、中部科學園區（后

里園區）及神岡豐洲工業區等均仍有未開闢使用土地，

請臺中市政府說明前開工業區及科學園區之定位及現

況發展，是否可容納本案特定地區未登記工廠，並請提

出相關佐證資料；此外，請經濟部表示意見。 

(2)本案特定地區周邊 10 公里範圍內都市計畫工業區是否

有閒置空間可容納案內未登記工廠，因臺中市政府檢附

資料部分「開闢率」及「剩餘面積」，與「臺中市區域

計畫」彙整各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報告書之「工業區使用

率」及「可供利用面積」不盡相符，請臺中市政府再予

補充說明各都市計畫工業區目前實際已發展面積及發

展率，是否仍有空間可容納本案特定地區內未登記工

廠，並請提出相關佐證資料。 

4.有關查核項目「五、周邊土地是否非均屬優良農地性質」，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認為「周圍土地非均屬優良農地性

質」，然臺中市政府認為「周邊土地位屬農地分類分級第 1

種農業用地」，該二意見不同，請臺中市政府補充案內土

地及周邊土地之農地分類分級成果相關圖說，並請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表示意見。（問題 6-4） 

5.有關查核項目「六、範圍內土地是否符合非都市土地特定

農業區得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 6 項條件」，依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 105 年 2 月 19 日前開函表示，本案應補充相

關說明且提供佐證資料，且案附「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清

冊」所列面積（5.3843 公頃）與臺中市農業主管機關審查

表所列面積（4.59872 公頃）不一致，請臺中市政府補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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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，並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表示意見。（問題 6-5） 

6.有關查核項目「七、是否辦理公開展覽及舉行說明會，並

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，相關意見是否具體回

應」，本案特定地區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調查：發送件數 38

件，回收件數 26 件；同意件數 26 件，同意比例 68.42%；

同意面積 3.8224 公頃，面積同意比例 83.12%。請臺中市

政府說明本案辦理公開展覽、說明會及審議過程中，土地

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意見及處理情形。（問題 6-6） 

7.臺中市政府於105年 1月 4日將該市區域計畫草案函送本

部審議。該市區域計畫草案提出整體輔導原則為「針對位

於特定農業區之未登記工廠處理，應以保存現有農地資源

為原則，並以輔導遷廠為優先考量；如無影響周邊環境農

業耕作者，建議予以輔導合法化；倘若有影響情形者，則

建議輔導遷廠為原則…」，並具體提出「后里、豐原、潭

子、大雅、神岡…都市計畫農業區，應於都市計畫通盤檢

討時，…配合變更適當之使用分區，積極引導工廠集中發

展…」及「劃定清泉崗、潭子聚興、大里樹王、十九甲與

塗城 4處產業型都市計畫提供進駐。」本案特定地區坐落

於大甲區，請臺中市政府補充說明： 

(1)全市產業空間發展定位、政策及構想，及前開區域計畫

草案對於大甲地區未來空間發展定位和構想，並說明本

案檢討變更是否符合臺中市區域計畫草案政策方向。 

(2)依輔導方案「輔導土地合法使用不應侷限零星或個別使

用地變更，可採多元途徑以達適地適用，宜通盤研議妥適

合理之處理方式」規定，前開區域計畫是否規劃「得申請

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」輔導本案特定地區合法經營，

或是否另案申請「開發許可案」以容納本案未登記工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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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7：旭東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一）範圍及面積： 

1.經濟部公告：臺中市外埔區新磁磘段 51 地號等 35 筆土

地，面積 2.812485 公頃。 

2.臺中市政府土地編定清冊：臺中市外埔區新磁磘段 51 地

號等 36 筆土地，面積 2.812485 公頃。 

（二）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調查結果：發送件數 35 件，回收件數 15

件。同意件數 15 件，同意件數比例 42.86%；面積面積

2.266305 公頃，面積同意比例 80.58%。 
 

 
圖 7-1 現況衛星影像圖 

 

編號 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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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7-2 現況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

 

 
圖 7-3 現況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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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有關機關查核意見 

1.中央部會 

查核項目(修正版) 
查核

結果 
說明/相關公文 

權責 

單位 
本署查核意見 

一、縣(市)政府查核

說明特定地區

範圍內產業類

型，是否符合

「輔導未登記

工廠合法經營

方案」產業輔導

需求之低污染

產業。 

■是 

□否 

本區有 3 家公司，依臺

中市政府 104 年 11 月

12 日 府 地 用 字 第

1040254975 號函說明 

旭東機械工業股份有

限公司: 

1.屬機械設備製造業

(29)，符合未登記工

廠補辦登記辦法第

二條第二款所稱低

污染事業規定之低

污染產業。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

情形：（日期/文號）

1020226/101080148

2 核准一階。 

常潤企業股份有限公

司: 

1.屬金屬製品製造業

(25)，符合未登記工

廠補辦登記辦法第

二條第二款所稱低

污染事業規定之低

污染產業。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

情形：未補辦臨時工

廠登記。 

拴輝工業有限公司: 

1.屬金屬製品製造業

(25)及機械設備製

造業(29)，符合未登

記工廠補辦登記辦

法第二條第二款所

經濟部 詳問題 7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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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低污染事業規定

之低污染產業。 

2. 臨時工廠登記辦理

情形：（日期/文號）

未補辦臨時工廠登

記。 

二、縣(市)政府查核

說明是否符合

分級分類方式

及輔導措施。 

■是 

□否 

依本部 104 年 6 月 23

日 經 授 中 字 第

101431300650 號函提

報工作小組之資料，其

分級為分區調整，符合

分級分類及輔導措施。 

經濟部 詳問題 7-1 

三、縣(市)政府查核

說明已併同鄰

近特定地區確

無法進行整體

規劃，是否符合

實際情形。 

■是 

□否 

依本部 101年 6月 4日

經 授 中 字 第

10130002000 號函「劃

定特定地區提案書最

終修正本」，劃定面積

28,124.85 平方公尺，

未達非都市土地5公頃

以上整體規劃規模，本

案未鄰近其他經公告

劃定之特定地區。 

經濟部 詳問題 7-2 

四、縣(市)政府查核

說明鄰近 (周

邊 10 公里範圍

內)工業區(產

業園區或都市

計畫區)經檢討

尚無閒置空間

可容納案內未

登記工廠，是否

符合鄰近工業

區供給與工業

區規劃配合情

形。 

■是 

□否 

依臺中市政府 104 年

11 月 12 日府地用字第

1040254975 號函說明， 

本案 10 公里範圍內有

大甲幼獅工業區(直線

距離 7.1 公里，使用率

100%)、中部科學工業

園區-后里園區(直線

距離 7.9 公里，使用率

96.44)、神岡豐洲工業

區(直線距離 8.3 公

里，使用率 100%)，中

部科學工業園區之土

地採出租方式供廠商

使用，且引進產業屬高

科技產業，其使用性質

經濟部 詳問題 7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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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法供本案未登記工

廠使用。 

本案 10 公里範圍內之

都市計畫工業區有：大

甲(日南地區)都市計

畫(直線距離約 7.3 公

里，使用率 100%)、大

安都市計畫(直線距離

5.5 公 里 ， 使 用 率

31.94%)、大甲都市計

畫(直線距離 2.4 公

里，使用率 56.00%)、

后里都市計畫(直線距

離 6.8 公里，使用率

75.49%)、豐原都市計

畫(直線距離 9.6 公

里，使用率 77.12%)、

神岡都市計畫(直線距

離 8.2 公里，使用率

80.80%)、高速公路豐

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

計畫(直線距離 9.5 公

里，使用率 88.09%)、

臺中港特定區計畫(直

線距離 7.1 公里，使用

率 53.19%)，都市計畫

工業區產權屬私人所

有，核心區域地價過高

中小型產業土地取得

困難，且無相關租稅、

貸款等優惠措施吸引

廠商進駐；其土地產權

複雜、地籍零碎，無相

關開發管理組織辦理

整體規劃開發，缺乏道

路等公共設施，土地無

法完全利用，未有適當

之產業用地供本案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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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記工廠使用。 

五、縣（市）政府查核

說明周邊土地非

均屬優良農地性

質，是否確非屬於

農地分類分級成

果第 1 級農業用

地範圍，或未全部

符合「全國區域計

畫」特定農業區劃

定或檢討變更原

則。 

■是 

□否 

周邊土地非均屬優良農

地性質。 

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 

詳問題 7-4 

六、縣（市）政府查核

說明範圍內土地

符合「全國區域計

畫」特定農業區得

檢討變更為一般

農業區之條件，是

否符合規定。 

□是  

□否 

本案待補正，請依附件

編號 6 補正事項辦理。 

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 

詳問題 7-5 

七、縣（市）政府查核

說明已辦理公開

展覽及舉行說明

會，是否符合規

定，陳情意見是否

具體參採回應。 

■是 

□否 

  內政部 符合規定。 

八、縣（市）政府查核

說明已召開專案

小組審查會議，是

否符合規定，陳情

意見是否具體參

採回應。 

■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 符合規定。 

九、所送圖、冊（含格

式、份數）及相關

資料是否符合規

定。 

■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 符合規定。 

十、是否請有關機關

（主要是中央部

會）審核（發文表

■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 本署已函請相

關機關（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、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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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意見）？  濟部、本部地政

司）提供查核意

見。 

十一、前開機關如有不

同意見，是否召開

協商會議後，再予

核備（定）？ 

□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 為釐清案內疑

義，爰提本次行

政程序審查會

議後再辦理核

備事宜。 

 

2.臺中市政府 

查核項目 
查核

結果 
說明及相關公文 權責單位 本署查核意見 

一、特定地區範圍內

產業類型為何，

是否符合「輔導

未登記工廠合法

經營方案」產業

輔導需求之低污

染產業。 

■是 

□否 

旭東機械工業股份有限

公司 

1.產業類型為（29）機

械設備製造業，符合

未登記工廠補辦臨時

工廠登記辦法第二條

第二款所稱低污染事

業規定之低污染產

業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情

形:（日期/文號） 

10200226 / 1010801482 

核准一階  

常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

1.產業類型為（25）金

屬製品製造業，符合

未登記工廠補辦臨時

工廠登記辦法第二條

第二款所稱低污染事

業規定之低污染產

業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情

形:（日期/文號） 

未補辦臨時工廠登記 

拴揮工業有限公司 

臺中市政府

經濟發展局 

詳問題 7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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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產業類型為（25）金

屬製品製造業及（29）

機械設備製造業，符

合未登記工廠補辦臨

時工廠登記辦法第二

條第二款所稱低污染

事業規定之低污染產

業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情

形:（日期/文號） 

未補辦臨時工廠登記 

二、是否符合經濟部

依照「輔導未登

記工廠合法經營

方案」訂定分級

分類方式及輔導

措施。 

■是 

□否 

劃定面積 28,124.85 平

方 公 尺 (2.812485 公

頃)，如通過補辦臨時工

廠登記，符合非都市土

地管制規則第三十一條

之二條規定，輔導措施

為個別變更。 

臺中市政府

經濟發展局 

詳問題 7-1 

三、是否已併同鄰近

經公告劃定特定

地區進行整體規

劃評估（非都市

土地達 5 公頃以

上、都市土地達 3

公頃以上，應以

工業區、產業園

區或都市計畫檢

討變更等整體規

劃方式辦理），並

經評估不具可行

性（如未達分區

變更規模或無法

取得區內全部土

地 所 有 權 人 同

意）。（註 2） 

■是 

□否 

1.本案位於臺中市外埔

區新磁磘段共35筆地

號土地，申請劃定面

積為 28,124.85m2，屬

於非都市土地，未達

分區變更規模。 

2.已取得 1/2 以上土地

所有權人同意土地使

用，同意面積合計

22,630.69m2，占申請

面積 80.47%，土地同

意面積達 2/3 以上符

合規定。 

3.本案未鄰近其他經公

告劃定之特定地區。 

臺中市政府

都 市 發 展

局、經濟發

展局 

詳問題 7-2 

四、是否就鄰近（周

邊 10 公里範圍

內）工業區（產

■是 

□否 

1.本案10公里範圍內有

大甲幼獅工業區(直

線距離 7.1 公里，使

臺中市政府

都 市 發 展

局、經濟發

詳問題 7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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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園區或都市計

畫 區 ） 進 行 檢

視，並經檢討尚

無閒置空間可容

納案內未登記工

廠。 

用率 100%)、中部科學

工業園區-后里園區

(直線距離 7.9 公里，

使用率 96.44)、神岡

豐洲工業區(直線距

離 8.3 公里，使用率

100%)，中部科學工業

園區之土地採出租方

式供廠商使用，且引

進產業屬高科技產

業，其使用性質無法

供本案未登記工廠使

用。 

2.本案10公里範圍內之

都市計畫工業區有：

大甲(日南地區)都市

計畫(直線距離約 7.3

公里，使用率 100%)、

大安都市計畫(直線

距離 5.5 公里，使用

率 31.94%)、大甲都市

計畫(直線距離2.4公

里，使用率 56.00%)、

后里都市計畫(直線

距離 6.8 公里，使用

率 75.49%)、豐原都市

計畫(直線距離9.6公

里，使用率 77.12%)、

神岡都市計畫(直線

距離 8.2 公里，使用

率 80.80%)、高速公路

豐原交流道附近特定

區計畫(直線距離 9.5

公 里 ， 使 用 率

88.09%)、臺中港特定

區計畫(直線距離 7.1

公 里 ， 使 用 率

53.19%)，都市計畫工

展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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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區產權屬私人所

有，核心區域地價過

高中小型產業土地取

得困難，且無相關租

稅、貸款等優惠措施

吸引廠商進駐；其土

地產權複雜、地籍零

碎，無相關開發管理

組織辦理整體規劃開

發，缺乏道路等公共

設施，土地無法完全

利用，未有適當之產

業用地供本案未登記

工廠使用。 

五、周邊土地是否非

均屬優良農地性

質。 

■是 

□否 

1.查周邊土地係位屬第

2 種農業用地，非屬農

地分類分級成果第 1

種農業用地。 

2.詳農業主管機關同意

經濟部劃定特定地區

由特定農業區得檢討

變更為一般農業區審

查表。 

臺中市政府

農業局 

詳問題 7-4 

六、範圍內土地是否

符合非都市土地

特定農業區得檢

討變更為一般農

業區之 6 項條

件。（註 3） 

■是 

□否 

1.符合特定農業區得檢

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

審查表之第 1.(1.2)

項「非屬經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

認定生產力高，且面

積完整達 25 公頃，農

業使用面積達 80%之

地區」審查原則。 

2.詳農業主管機關同意

經濟部劃定特定地區

由特定農業區得檢討

變更為一般農業區審

查表。 

臺中市政府

農業局 

詳問題 7-5 

七、是否辦理公開展 ■是 1.公開展覽期間： 臺中市政府特定地區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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覽 及 舉 行 說 明

會，並通知土地

所有權人及利害

關係人，相關意

見 是 否 具 體 回

應。（註 4） 

□否   民國 103年 3月 21 日

至 103 年 4 月 19 日。 

2.說明會時間： 

  民國 103年 4月 10 日

(四)下午 2 時 30 分。 

3.陳情意見參採情形：

無。 

4.臺中市政府 103 年 3

月 21日府授地編字第

1030052104 號函 

地政局 所有權人是否

同意檢討變更

之意願調查，

依臺中市政府

所附資料本案

土地所有權人

35 人，惟仍有

20人未回復意

見。詳問題7-6 

八、是否召開專案小

組審查會議，如

有不同意意見，

是 否 已 協 調 整

合。（註 5） 

■是 

□否 

1.召開專案小組會議時

間： 

  中華民國 103年 10月

6日(星期一)上午9時

30 分 

2.會議決議： 

  依初審意見照案通

過。 

3.陳情意見參採情形：

無。 

4.台中市政府 103 年 9

月 24日府授地編字第

1030187547 號函 

臺中市政府

地政局 

符合規定。 

九、是否會同有關機

關辦理現勘？現

勘是否符合使用

分區劃定或檢討

變更原則？（註

6） 

■是 

□否 

1.本案由本府經濟發展

局會同旭東機械工業

股份有限公司於 101

年 7 月 23 日辦理現

勘。 

2.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

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

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

7 點、(一)2(5)依工廠

管理輔導法第33條第

3 項公告之特定地

區，未達工業區變更

規模，經農業主管機

關依行政院核定之輔

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

臺中市政府

地政局 

符合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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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方案同意變更之規

定。 

十、所送圖、冊（含

格式、份數）及

相關資料是否符

合規定。（註 7） 

■是 

□否 

1.符合作業須知規定。 

2.檢附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   圖、編定圖、

土地清冊等資料乙式

五份。 

臺中市政府

地政局 

符合規定。 

 

（四）問題 

1.有關查核項目「二、是否符合經濟部依照『輔導未登記工

廠合法經營方案』訂定分級分類方式及輔導措施。」：（問

題 7-1） 

(1)經濟部查核意見為「依本部 104 年 6 月 23 日經授中字

第 101431300650 號函提報工作小組之資料，其分級為

分區調整，符合分級分類及輔導措施。」，請經濟部說

明臺中市特定地區分類分級輔導順序，及本案採取之輔

導措施。 

(2)依輔導方案規定，輔導未登記工廠於申請土地合法化過

程中，工業主管機關應先查核是否符合產業政策、鄰近

工業區用地供給與工業區規劃配合情形、輔導分類分級

優先順序等，並檢具輔導合法必要性與合理性相關文

件；惟本案特定地區是否取得輔導合法必要性與合理性

相關文件，請臺中市政府補充說明。 

(3)臺中市政府說明「符合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第 31 條之 1

規定，輔導措施為整體變更。」，依前開規定略以：「位

於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三十三條第三項公告未達五公

頃之特定地區內已補辦臨時工廠登記之低污染事業興

辦產業人，經取得中央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整體規劃興

辦事業計畫文件者，得於特定農業區以外之土地申請變

更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及適當使用地。」，惟查案內「常

潤企業股份有限公司」及「拴揮工業有限公司」未補辦

臨時工廠登記，是否符合輔導方案規定，請臺中市政府



33 

說明，並請經濟部表示意見。 

2.有關查核項目「三、是否已併同鄰近經公告劃定特定地區

進行整體規劃評估（非都市土地達 5公頃以上、都市土地

達 3公頃以上，應以工業區、產業園區或都市計畫檢討變

更等整體規劃方式辦理），並經評估不具可行性（如未達

分區變更規模或無法取得區內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同

意）」，臺中市政府說明「本案未鄰近其他經公告劃定之特

定地區」，惟本案 10 公里範圍內尚有其他經公告劃定之特

定地區（依距離近遠，依次包含編號 1、3、22、6、23、5、

24、18、14、16、25、9、12、4、19等 15 處），請臺中市

政府補充本案特定地區併同前開 15 處特定地區之整體規

劃評估，及其可行性分析，並請經濟部表示意見。（問題

7-2） 

3.有關查核項目「四、是否就鄰近（周邊 10 公里範圍內）

工業區（產業園區或都市計畫區）進行檢視，並經檢討尚

無閒置空間可容納案內未登記工廠。」：（問題 7-3） 

(1)依本署 103 年國土利用監測計畫「工業區及園區開闢率

分析成果統計表」，大里工業區、臺中精密機械園區等

均仍有未開闢使用土地，請臺中市政府說明前開工業區

之定位及現況發展，是否可容納本案特定地區未登記工

廠，並請提出相關佐證資料；此外，請經濟部表示意見。 

(2)本案特定地區周邊 10 公里範圍內都市計畫工業區是否

有閒置空間可容納案內未登記工廠，因臺中市政府檢附

資料部分「開闢率」及「剩餘面積」，與「臺中市區域

計畫」彙整各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報告書之「工業區使用

率」及「可供利用面積」不盡相符，請臺中市政府再予

補充說明各都市計畫工業區目前實際已發展面積及發

展率，是否仍有空間可容納本案特定地區內未登記工

廠，並請提出相關佐證資料。 

4.有關查核項目「五、周邊土地是否非均屬優良農地性質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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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查認「周邊土地非均屬優良農地性質」

及臺中市政府查認「周邊土地係位屬第 2 種農業用地」，

請臺中市政府補充案內土地及周邊土地之農地分類分級

成果相關圖說。（問題 7-4） 

5.有關查核項目「六、範圍內土地是否符合非都市土地特定

農業區得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 6 項條件」，依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 105 年 2 月 19 日前開函表示，本案應補充相

關說明且提供佐證資料，請臺中市政府補充說明，並請行

政院農業委員會表示意見。（問題 7-5） 

6.有關查核項目「七、是否辦理公開展覽及舉行說明會，並

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，相關意見是否具體回

應。」本案調查表發送件數為 35 件、回收 15 件，其件數

回收比例為 42.86%，未達半數，請臺中市政府說明本案辦

理公開展覽、說明會及審議過程中，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

關係人意見及處理情形。（問題 7-6） 

7.臺中市政府於105年 1月 4日將該市區域計畫草案函送本

部審議。該市區域計畫草案提出整體輔導原則為「針對位

於特定農業區之未登記工廠處理，應以保存現有農地資源

為原則，並以輔導遷廠為優先考量；如無影響周邊環境農

業耕作者，建議予以輔導合法化；倘若有影響情形者，則

建議輔導遷廠為原則…」，並具體提出「后里、豐原、潭

子、大雅、神岡…都市計畫農業區，應於都市計畫通盤檢

討時，…配合變更適當之使用分區，積極引導工廠集中發

展…」及「劃定清泉崗、潭子聚興、大里樹王、十九甲與

塗城 4處產業型都市計畫提供進駐。」本案特定地區坐落

於外埔區，請臺中市政府補充說明： 

(1)全市產業空間發展定位、政策及構想，及前開區域計畫

草案對於外埔地區未來空間發展定位和構想，並說明本

案檢討變更是否符合臺中市區域計畫草案政策方向。 

(2)依輔導方案「輔導土地合法使用不應侷限零星或個別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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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變更，可採多元途徑以達適地適用，宜通盤研議妥

適合理之處理方式」規定，前開區域計畫是否規劃「得

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」輔導本案特定地區合法

經營，或是否另案申請「開發許可案」以容納本案未登

記工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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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8：吉生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等 2家 

（一）範圍及面積： 

1.經濟部公告：臺中市烏日區螺潭段 768 地號等 18 筆土地，

面積 2.8771 公頃。 

2.臺中市政府土地編定清冊：臺中市烏日區螺潭段 768 地號

等 18 筆土地，面積 2.8771 公頃。 

（二）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調查結果：發送件數 18 件，回收件數 10

件。同意件數 10 件，比例 55.56%；面積面積 1.6783 公頃，

同意面積比例 58.33%。 
 

 
圖 8-1 現況衛星影像圖 

 

 

 

 

 

 

編號 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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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8-2 現況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

 

 
圖 8-3 現況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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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有關機關查核意見 

1.中央部會 

查核項目(修正版) 
查核

結果 
說明/相關公文 

權責 

單位 
本署查核意見 

一、縣(市)政府查核

說明特定地區

範圍內產業類

型，是否符合

「輔導未登記

工廠合法經營

方案」產業輔導

需求之低污染

產業。 

■是 

□否 

本區有 2 家公司，依臺

中市政府 104 年 11 月

12 日 府 地 用 字 第

1040254975 號函說明 

吉生機械股份有限公

司一廠: 

1.屬金屬製品製造業

(25)及機械設備製

造業(29)，符合未登

記工廠補辦登記辦

法第二條第二款所

稱低污染事業規定

之低污染產業。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

情形：（日期/文號）

1020724/102080091

3 核准二階(廠地面

積 2251.06 平方公

尺)。 

樹德企業股份有限公

司: 

1.屬橡膠製品製造業

(21)及塑膠製品製

造業(22)，符合未登

記工廠補辦登記辦

法第二條第二款所

稱低污染事業規定

之低污染產業。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

情形：（日期/文號）

1010529/101080034

4 核准一階。 

經濟部 經濟部查核符

合規定，本署

無意見。 

二、縣(市)政府查核 ■是 依本部 104 年 6 月 23 經濟部 詳問題 8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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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是否符合

分級分類方式

及輔導措施。 

□否 日 經 授 中 字 第

101431300650 號函提

報工作小組之資料，其

分級為分區調整，符合

分級分類及輔導措施。 

三、縣(市)政府查核

說明已併同鄰

近特定地區確

無法進行整體

規劃，是否符合

實際情形。 

■是 

□否 

依本部 101年 6月 1日

經 授 中 字 第

101300018100 號函「劃

定特定地區提案書最

終修正本」，劃定面積

28,771 平方公尺，未達

非都市土地5公頃以上

整體規劃規模。 

經濟部 詳問題 8-2 

四、縣(市)政府查核

說明鄰近 (周

邊 10 公里範圍

內)工業區(產

業園區或都市

計畫區)經檢討

尚無閒置空間

可容納案內未

登記工廠，是否

符合鄰近工業

區供給與工業

區規劃配合情

形。 

■是 

□否 

依臺中市政府 104 年

11 月 12 日府地用字第

1040254975 號函說明， 

本案 10 公里範圍內有

大里工業區(直線距離

8.3 公 里 ， 使 用 率

100%)、台中精密機械

園區(直線距離 9.0 公

里，使用率 100%)，無

足夠空間容納本案未

登記工廠。 

本案 10 公里範圍內之

都市計畫工業區有：太

平都市計畫(直線距離

8.8 公 里 ， 使 用 率

85.08%)、大里都市計

畫(直線距離 5.4 公

里，使用率 84.69%)、

臺中市都市計畫(含大

坑地區)(直線距離 5.7

公 里 ， 使 用 率

71.19%)、烏日都市計

畫(直線距離 4.5 公

里，使用率 94.58%)、

高速公路王田交流道

經濟部 詳問題 8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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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近特定區計畫(直線

距離 5.4 公里，使用率

66.30%)、大里(草湖地

區(都市計畫(直線距

離 6.3 公里，使用率

72.57%)、霧峰都市計

畫(直線距離 8.3 公

里，使用率 80.03%)，

都市計畫工業區產權

屬私人所有，核心區域

地價過高中小型產業

土地取得困難，且無相

關租稅、貸款等優惠措

施吸引廠商進駐；其土

地產權複雜、地籍零

碎，無相關開發管理組

織 辦 理 整 體 規 劃 開

發，缺乏道路等公共設

施，土地無法完全利

用，未有適當之產業用

地供本案未登記工廠

使用。 

五、縣（市）政府查核

說明周邊土地非

均屬優良農地性

質，是否確非屬於

農地分類分級成

果第 1 級農業用

地範圍，或未全部

符合「全國區域計

畫」特定農業區劃

定或檢討變更原

則。 

■是 

□否 

周邊土地非均屬優良農

地性質。 

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 

詳問題 8-4 

六、縣（市）政府查核

說明範圍內土地

符合「全國區域計

畫」特定農業區得

檢討變更為一般

□是  

□否 

本案待補正，請依附件

編號 7 補正事項辦理。 

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 

詳問題 8-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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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區之條件，是

否符合規定。 

七、縣（市）政府查核

說明已辦理公開

展覽及舉行說明

會，是否符合規

定，陳情意見是否

具體參採回應。 

■是 

□否 

  內政部 符合規定。 

八、縣（市）政府查核

說明已召開專案

小組審查會議，是

否符合規定，陳情

意見是否具體參

採回應。 

■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 符合規定。 

九、所送圖、冊（含格

式、份數）及相關

資料是否符合規

定。 

■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 符合規定。 

十、是否請有關機關

（主要是中央部

會）審核（發文表

示意見）？  

■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 本署已函請相

關機關（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、經

濟部、本部地政

司）提供查核意

見。 

十一、前開機關如有不

同意見，是否召開

協商會議後，再予

核備（定）？ 

□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 為釐清案內疑

義，爰提本次行

政程序審查會

議後再辦理核

備事宜。 

 

2.臺中市政府 

查核項目 
查核

結果 
說明及相關公文 權責單位 本署查核意見 

一、特定地區範圍內

產業類型為何，

是否符合「輔導

未登記工廠合法

■是 

□否 

吉生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

1.產業類型為（25）金

屬製品製造業及（29）

機械設備製造業，符

臺中市政府

經濟發展局 

臺中市政府查

核符合規定，

本署無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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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營方案」產業

輔導需求之低污

染產業。 

合未登記工廠補辦臨

時工廠登記辦法第二

條第二款所稱低污染

事業規定之低污染產

業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情

形:（日期/文號） 

   10200724 / 

1020800913 核 准 二

階  ( 廠 地 面 積

2251.06 平方公尺) 

樹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

1.產業類型為（21）橡

膠製品製造業及（22）

塑膠製品製造業，符

合未登記工廠補辦臨

時工廠登記辦法第二

條第二款所稱低污染

事業規定之低污染產

業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情

形:（日期/文號） 

  1010529/1010800344

核准一階 

二、是否符合經濟部

依照「輔導未登

記工廠合法經營

方案」訂定分級

分類方式及輔導

措施。 

■是 

□否 

劃定面積28,771平方公

尺(2.8771 公頃)，如通

過補辦臨時工廠登記，

符合非都市土地管制規

則第 31 條之 1 條規定，

輔導措施為整體變更。 

臺中市政府

經濟發展局 

詳問題 8-1 

三、是否已併同鄰近

經公告劃定特定

地區進行整體規

劃評估（非都市

土地達 5 公頃以

上、都市土地達 3

公頃以上，應以

工業區、產業園

■是 

□否 

1.本案位於臺中市烏日

區螺潭段共18筆地號

土地，申請劃定面積

為 28,771m2，屬於非

都市土地，未達分區

變更規模。 

2.已取得 1/2 以上土地

所有權人同意土地使

臺中市政府

都 市 發 展

局、經濟發

展局 

詳問題 8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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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或都市計畫檢

討變更等整體規

劃方式辦理），並

經評估不具可行

性（如未達分區

變更規模或無法

取得區內全部土

地 所 有 權 人 同

意）。（註 2） 

用，同意面積合計

16,783m2，占申請面

積 58.33%，土地同意

面積達 1/2 以上符合

規定。 

3.本案未鄰近其他經公

告劃定之特定地區。 

四、是否就鄰近（周

邊 10 公里範圍

內）工業區（產

業園區或都市計

畫 區 ） 進 行 檢

視，並經檢討尚

無閒置空間可容

納案內未登記工

廠。 

■是 

□否 

1.本案10公里範圍內有

大里工業區(直線距

離 8.3 公里，使用率

100%)、台中精密機械

園區(直線距離9.0公

里，使用率 100%)，無

足夠空間容納本案未

登記工廠。 

2.本案10公里範圍內之

都市計畫工業區有：

太平都市計畫(直線

距離 8.8 公里，使用

率 85.08%)、大里都市

計畫(直線距離5.4公

里，使用率 84.69%)、

臺中市都市計畫(含

大坑地區)(直線距離

5.7 公里，使用率

71.19%)、烏日都市計

畫(直線距離 4.5 公

里，使用率 94.58%)、

高速公路王田交流道

附近特定區計畫(直

線距離 5.4 公里，使

用率 66.30%)、大里

(草湖地區(都市計畫

(直線距離 6.3 公里，

使用率 72.57%)、霧峰

都市計畫(直線距離

臺中市政府

都 市 發 展

局、經濟發

展局 

詳問題 8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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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3 公里，使用率

80.03%)，都市計畫工

業區產權屬私人所

有，核心區域地價過

高中小型產業土地取

得困難，且無相關租

稅、貸款等優惠措施

吸引廠商進駐；其土

地產權複雜、地籍零

碎，無相關開發管理

組織辦理整體規劃開

發，缺乏道路等公共

設施，土地無法完全

利用，未有適當之產

業用地供本案未登記

工廠使用。 

五、周邊土地是否非

均屬優良農地性

質。 

■是 

□否 

1.查周邊土地係位屬第

2 種農業用地，非屬農

地分類分級成果第 1

種農業用地。 

2.詳農業主管機關同意

經濟部劃定特定地區

由特定農業區得檢討

變更為一般農業區審

查表 

臺中市政府

農業局 

詳問題 8-4 

六、範圍內土地是否

符合非都市土地

特定農業區得檢

討變更為一般農

業區之 6 項條

件。（註 3） 

■是 

□否 

1.符合特定農業區得檢

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

審查表之第 1.(1.2)

項「非屬經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

認定生產力高，且面

積完整達 25 公頃，農

業使用面積達 80%之

地區」審查原則。 

2.詳農業主管機關同意

經濟部劃定特定地區

由特定農業區得檢討

變更為一般農業區審

臺中市政府

農業局 

詳問題 8-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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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表。 

七、是否辦理公開展

覽 及 舉 行 說 明

會，並通知土地

所有權人及利害

關係人，相關意

見 是 否 具 體 回

應。（註 4） 

■是 

□否 

1.公開展覽期間： 

  民國 103年 3月 21 日

至 103 年 4 月 19 日。 

2.說明會時間： 

  民國 103年 4月 10 日

(四)下午 2 時 30 分。 

3.陳情意見參採情形：

無。 

4.臺中市政府 103 年 3

月 21 日府授地編字

第 1030052104 號函 

臺中市政府

地政局 

特定地區土地

所有權人是否

同意檢討變更

之意願調查，

依臺中市政府

所附資料本案

土地所有權人

18 人，惟仍有

8 人未回復意

見。詳問題8-6 

八、是否召開專案小

組審查會議，如

有不同意意見，

是 否 已 協 調 整

合。（註 5） 

■是 

□否 

1.召開專案小組會議時

間： 

  中華民國 103年 10月

6日(星期一)上午9時

30 分 

2.會議決議： 

  依初審意見照案通

過。 

3.陳情意見參採情形：

無。 

4.台中市政府 103 年 9

月 24日府授地編字第

1030187547 號函 

臺中市政府

地政局 

符合規定。 

九、是否會同有關機

關辦理現勘？現

勘是否符合使用

分區劃定或檢討

變更原則？（註

6） 

■是 

□否 

1.本案由本府經濟發展

局會同吉生機械股份

有限公司於 101 年 7

月 27 日辦理現勘。 

2.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

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

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

7 點、(一)2(5)依工廠

管理輔導法第33條第

3 項公告之特定地

區，未達工業區變更

規模，經農業主管機

關依行政院核定之輔

臺中市政府

地政局 

符合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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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

營方案同意變更之規

定。 

十、所送圖、冊（含

格式、份數）及

相關資料是否符

合規定。（註 7） 

■是 

□否 

1.符合作業須知規定。 

2.檢附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圖、編定圖、土

地清冊等資料乙式五

份。 

臺中市政府

地政局 

符合規定。 

 

（四）問題 

1.有關查核項目「二、是否符合經濟部依照『輔導未登記工

廠合法經營方案』訂定分級分類方式及輔導措施。」：（問

題 8-1） 

(1)經濟部查核意見為「依本部 104 年 6 月 23 日經授中字

第 101431300650 號函提報工作小組之資料，其分級為

分區調整，符合分級分類及輔導措施。」，請經濟部說

明臺中市特定地區分類分級輔導順序，及本案採取之輔

導措施。 

(2)依輔導方案規定，輔導未登記工廠於申請土地合法化過

程中，工業主管機關應先查核是否符合產業政策、鄰近

工業區用地供給與工業區規劃配合情形、輔導分類分級

優先順序等，並檢具輔導合法必要性與合理性相關文

件；惟本案特定地區是否取得輔導合法必要性與合理性

相關文件，請臺中市政府補充說明。 

2.有關查核項目「三、是否已併同鄰近經公告劃定特定地區

進行整體規劃評估（非都市土地達 5公頃以上、都市土地

達 3公頃以上，應以工業區、產業園區或都市計畫檢討變

更等整體規劃方式辦理），並經評估不具可行性（如未達

分區變更規模或無法取得區內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同

意）」，臺中市政府說明「本案未鄰近其他經公告劃定之特

定地區」，惟本案 10 公里範圍內尚有其他經公告劃定之特

定地區（依距離近遠，依次包含編號 21、32、29、13、30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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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、20、10、31、15、11 等 11 處），請臺中市政府補充本

案特定地區併同前開 11 處特定地區之整體規劃評估，及

其可行性分析，並請經濟部表示意見。（問題 8-2） 

3.有關查核項目「四、是否就鄰近（周邊 10 公里範圍內）

工業區（產業園區或都市計畫區）進行檢視，並經檢討尚

無閒置空間可容納案內未登記工廠。」：（問題 8-3） 

(1)依本署 103 年國土利用監測計畫「工業區及園區開闢率

分析成果統計表」，大里工業區及臺中精密機械園區等

均仍有未開闢使用土地，請臺中市政府說明前開工業區

之定位及現況發展，是否可容納本案特定地區未登記工

廠，並請提出相關佐證資料；此外，請經濟部表示意見。 

(2)本案特定地區周邊 10 公里範圍內都市計畫工業區是否

有閒置空間可容納案內未登記工廠，因臺中市政府檢附

資料部分「開闢率」及「剩餘面積」，與「臺中市區域

計畫」彙整各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報告書之「工業區使用

率」及「可供利用面積」不盡相符，請臺中市政府再予

補充說明各都市計畫工業區目前實際已發展面積及發

展率，是否仍有空間可容納本案特定地區內未登記工

廠，並請提出相關佐證資料。 

4.有關查核項目「五、周邊土地是否非均屬優良農地性質」，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查認「周邊土地非均屬優良農地性質」

及臺中市政府查認「周邊土地係位屬第 2 種農業用地」，

請臺中市政府補充案內土地及周邊土地之農地分類分級

成果相關圖說。（問題 8-4） 

5.有關查核項目「六、範圍內土地是否符合非都市土地特定

農業區得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 6 項條件」，依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 105 年 2 月 19 日前開函表示，本案應補充相

關說明且提供佐證資料，請臺中市政府補充說明，並請行

政院農業委員會表示意見。（問題 8-5） 

6.有關查核項目「七、是否辦理公開展覽及舉行說明會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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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，相關意見是否具體回

應。」本案調查表發送件數為 18 件、回收 10 件，其件數

回收比例為 55.56%，約為半數，請臺中市政府說明本案辦

理公開展覽、說明會及審議過程中，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

關係人意見及處理情形。（問題 8-6） 

7.臺中市政府於105年 1月 4日將該市區域計畫草案函送本

部審議。該市區域計畫草案提出整體輔導原則為「針對位

於特定農業區之未登記工廠處理，應以保存現有農地資源

為原則，並以輔導遷廠為優先考量；如無影響周邊環境農

業耕作者，建議予以輔導合法化；倘若有影響情形者，則

建議輔導遷廠為原則…」，並具體提出「后里、豐原、潭

子、大雅、神岡…都市計畫農業區，應於都市計畫通盤檢

討時，…配合變更適當之使用分區，積極引導工廠集中發

展…」及「劃定清泉崗、潭子聚興、大里樹王、十九甲與

塗城 4處產業型都市計畫提供進駐。」本案特定地區坐落

於烏日區，請臺中市政府補充說明： 

(1)全市產業空間發展定位、政策及構想，及前開區域計畫

草案對於烏日地區未來空間發展定位和構想，並說明本

案檢討變更是否符合臺中市區域計畫草案政策方向。 

(2)依輔導方案「輔導土地合法使用不應侷限零星或個別使

用地變更，可採多元途徑以達適地適用，宜通盤研議妥

適合理之處理方式」規定，前開區域計畫是否規劃「得

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」輔導本案特定地區合法

經營，或是否另案申請「開發許可案」以容納本案未登

記工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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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9：永紘精密機械有限公司等 5家 

（一）範圍及面積： 

1.經濟部公告：臺中市神岡區北庄段 508-10 地號等 15 筆土

地，面積 2.0557 公頃。 

2.臺中市政府土地編定清冊：臺中市神岡區北庄段 508-10

地號等 15 筆土地，面積 2.1821 公頃。 

（二）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調查結果：發送件數 15 件、回收件數 11

件。同意件數 11 件，件數同意比例 73.33%；同意面積 1.8474

公頃，面積同意比例 89.87%。 
 

 
圖 9-1 現況衛星影像圖 

 

編號 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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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9-2 現況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

 

 
圖 9-3 現況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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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有關機關查核意見 

1.中央部會 

查核項目(修正版) 
查核

結果 
說明/相關公文 

權責 

單位 
本署查核意見 

一、縣(市)政府查核

說明特定地區

範圍內產業類

型，是否符合

「輔導未登記

工廠合法經營

方案」產業輔導

需求之低污染

產業。 

■是 

□否 

本區有 5 家公司，依臺

中市政府 104 年 11 月

12 日 府 地 用 字 第

1040254975 號函說明 

◎永紘精密機械有限

公司: 

1.屬機械設備製造業

(29)，符合未登記工

廠補辦登記辦法第

二條第二款所稱低

污染事業規定之低

污染產業。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

情形：（日期/文號）

未補辦臨時工廠登

記。 

◎威綸精機廠: 

1.屬機械設備製造業

(29)，符合未登記工

廠補辦登記辦法第

二條第二款所稱低

污染事業規定之低

污染產業。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

情形：（日期/文號）

未補辦臨時工廠登

記。 

◎昶奕企業社: 

1.屬機械設備製造業

(29)，符合未登記工

廠補辦登記辦法第

二條第二款所稱低

污染事業規定之低

經濟部 詳問題 9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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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產業。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

情形：（日期/文號）

未補辦臨時工廠登

記。 

◎鉅展製刀有限公司: 

1.屬機械設備製造業

(29)，符合未登記工

廠補辦登記辦法第

二條第二款所稱低

污染事業規定之低

污染產業。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

情形：（日期/文號）

未補辦臨時工廠登

記。 

◎華陽精密工業有限

公司: 

1.屬機械設備製造業

(29)，符合未登記工

廠補辦登記辦法第

二條第二款所稱低

污染事業規定之低

污染產業。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

情形：（日期/文號）

未補辦臨時工廠登

記。 

二、縣(市)政府查核

說明是否符合

分級分類方式

及輔導措施。 

■是 

□否 

依本部 104 年 6 月 23

日 經 授 中 字 第

101431300650 號函提

報工作小組之資料，其

分級為分區調整，符合

分級分類及輔導措施。 

經濟部 詳問題 9-1 

三、縣(市)政府查核

說明已併同鄰

近特定地區確

無法進行整體

■是 

□否 

依本部 101 年 6月 4日

經 授 中 字 第

10130002020 號函「劃

定特定地區提案書最

經濟部 詳問題 9-2 



55 

規劃，是否符合

實際情形。 

終修正本」，劃定面積

20,557 平方公尺，未達

非都市土地5公頃以上

整體規劃規模。本案未

鄰近其他經公告劃定

之特定地區。 

四、縣(市)政府查核

說明鄰近 (周

邊 10 公里範圍

內)工業區(產

業園區或都市

計畫區)經檢討

尚無閒置空間

可容納案內未

登記工廠，是否

符合鄰近工業

區供給與工業

區規劃配合情

形。 

■是 

□否 

依臺中市政府104年11

月 12 日府地用字第

1040254975 號函說明， 

本案 10 公里範圍內有

中部科學工業園區-后

里園區(直線距離 5.4

公 里 ， 使 用 率

96.44%)、神岡豐洲科

技工業區(直線距離

2.7 公 里 ， 使 用 率

100%)、台中加工出口

區(直線距離 4.8 公

里，使用率 100%) 、中

部科學工業園區-臺中

園區(直線距離 6.4 公

里，使用率 100%)，中

部科學工業園區之土

地採出租方式供廠商

使用，且引進產業屬高

科技產業，其使用性質

無法供本案未登記工

廠使用。 

本案 10 公里範圍內之

都市計畫工業區有：后

里都市計畫(直線距離

5.9 公 里 ， 使 用 率

75.49%)、豐原都市計

畫(直線距離 1.9 公

里，使用率 77.12%)、

神岡都市計畫(直線距

離 0.8 公里，使用率

80.80%)、高速公路豐

經濟部 詳問題 9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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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

計畫(直線距離 1.4 公

里，使用率 88.09%)、

潭子都市計畫(直線距

離 3.9 公里，使用率

75.87%)、大雅都市計

畫(直線距離 4.7 公

里，使用率 74.73%)、

臺中市都市計畫(含大

坑地區)(直線距離 9.6

公 里 ， 使 用 率

71.19%)，都市計畫工

業 區 產 權 屬 私 人 所

有，核心區域地價過高

中小型產業土地取得

困難，且無相關租稅、

貸款等優惠措施吸引

廠商進駐；其土地產權

複雜、地籍零碎，無相

關開發管理組織辦理

整體規劃開發，缺乏道

路等公共設施，土地無

法完全利用，未有適當

之產業用地供本案未

登記工廠使用。 

五、縣（市）政府查核

說明周邊土地非

均屬優良農地性

質，是否確非屬於

農地分類分級成

果第 1 級農業用

地範圍，或未全部

符合「全國區域計

畫」特定農業區劃

定或檢討變更原

則。 

■是 

□否 

周邊土地非均屬優良農

地性質。 

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 

詳問題 9-4 

六、縣（市）政府查核

說明範圍內土地

□是  

□否 

1.本案待補正，請依附件

編號 8 補正事項辦理。 

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 

詳問題 9-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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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「全國區域計

畫」特定農業區得

檢討變更為一般

農業區之條件，是

否符合規定。 

2.案附「非都市土地使用

編定清冊」所列面積

（2.1821 公頃）與臺

中市農業主管機關審

查表所列面積（2.0557

公頃）不一致，請釐

明。 

七、縣（市）政府查核

說明已辦理公開

展覽及舉行說明

會，是否符合規

定，陳情意見是否

具體參採回應。 

■是 

□否 

  內政部 符合規定。 

八、縣（市）政府查核

說明已召開專案

小組審查會議，是

否符合規定，陳情

意見是否具體參

採回應。 

■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 符合規定。 

九、所送圖、冊（含格

式、份數）及相關

資料是否符合規

定。 

■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 符合規定。 

十、是否請有關機關

（主要是中央部

會）審核（發文表

示意見）？  

■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 本署已函請相

關機關（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、經

濟部、本部地政

司）提供查核意

見。 

十一、前開機關如有不

同意見，是否召開

協商會議後，再予

核備（定）？ 

□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 為釐清案內疑

義，爰提本次行

政程序審查會

議後再辦理核

備事宜。 

 

 

 

 



58 

2.臺中市政府 

查核項目 
查核

結果 
說明及相關公文 權責單位 本署查核意見 

一、特定地區範圍內

產業類型為何，

是否符合「輔導

未登記工廠合法

經營方案」產業

輔導需求之低污

染產業。 

■是 

□否 

永紘精密機械有限公司 

1.產業類型為（29）機

械設備製造業，符合

未登記工廠補辦臨時

工廠登記辦法第二條

第二款所稱低污染事

業規定之低污染產

業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情

形:（日期/文號）未

補辦臨時工廠登記 

威綸精機廠 

1.產業類型為（29）機

械設備製造業，符合

未登記工廠補辦臨時

工廠登記辦法第二條

第二款所稱低污染事

業規定之低污染產

業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情

形:（日期/文號）未

補辦臨時工廠登記 

昶奕企業社 

1.產業類型為（29）機

械設備製造業，符合

未登記工廠補辦臨時

工廠登記辦法第二條

第二款所稱低污染事

業規定之低污染產

業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情

形:（日期/文號）未

補辦臨時工廠登記 

鉅展製刀有限公司 

1.產業類型為（29）機

臺中市政府

經濟發展局 

詳問題 9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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械設備製造業，符合

未登記工廠補辦臨時

工廠登記辦法第二條

第二款所稱低污染事

業規定之低污染產

業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情

形:（日期/文號）未

補辦臨時工廠登記 

華陽機密工業有限公司 

1.產業類型為（29）機

械設備製造業，符合

未登記工廠補辦臨時

工廠登記辦法第二條

第二款所稱低污染事

業規定之低污染產

業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情

形:（日期/文號）未

補辦臨時工廠登記 

二、是否符合經濟部

依照「輔導未登

記工廠合法經營

方案」訂定分級

分類方式及輔導

措施。 

□是 

■否 

劃定面積20,557平方公

尺(2.0557 公頃)，未符

合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

第 31 條之 1 條及第 31

條之 2 條規定。 

臺中市政府

經濟發展局 

詳問題 9-1 

三、是否已併同鄰近

經公告劃定特定

地區進行整體規

劃評估（非都市

土地達 5 公頃以

上、都市土地達 3

公頃以上，應以

工業區、產業園

區或都市計畫檢

討變更等整體規

劃方式辦理），並

經評估不具可行

■是 

□否 

1.本案位於臺中市神岡

區北庄段共15筆地號

土地，申請劃定面積

為 20,557m2，屬於非

都市土地，未達分區

變更規模。 

2.已取得 1/2 以上土地

所有權人同意土地使

用，同意面積合計

18,474m2，占申請面

積 89.87%，土地同意

面積達 2/3 以上符合

臺中市政府

都 市 發 展

局、經濟發

展局 

詳問題 9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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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（如未達分區

變更規模或無法

取得區內全部土

地 所 有 權 人 同

意）。（註 2） 

規定。 

3.本案未鄰近其他經公

告劃定之特定地區。 

四、是否就鄰近（周

邊 10 公里範圍

內）工業區（產

業園區或都市計

畫 區 ） 進 行 檢

視，並經檢討尚

無閒置空間可容

納案內未登記工

廠。 

■是 

□否 

1.本案10公里範圍內有

中部科學工業園區-

后里園區(直線距離

5.4 公里，使用率

96.44%)、神岡豐洲科

技工業區(直線距離

2.7 公里，使用率

100%)、台中加工出口

區(直線距離 4.8 公

里，使用率 100%) 、

中部科學工業園區-

臺中園區(直線距離

6.4 公里，使用率

100%)，中部科學工業

園區之土地採出租方

式供廠商使用，且引

進產業屬高科技產

業，其使用性質無法

供本案未登記工廠使

用。 

2.本案10公里範圍內之

都市計畫工業區有：

后里都市計畫(直線

距離 5.9 公里，使用

率 75.49%)、豐原都市

計畫(直線距離1.9公

里，使用率 77.12%)、

神岡都市計畫(直線

距離 0.8 公里，使用

率 80.80%)、高速公路

豐原交流道附近特定

區計畫(直線距離 1.4

公 里 ， 使 用 率

臺中市政府

都 市 發 展

局、經濟發

展局 

詳問題 9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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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.09%)、潭子都市計

畫(直線距離 3.9 公

里，使用率 75.87%)、

大雅都市計畫(直線

距離 4.7 公里，使用

率 74.73%)、臺中市都

市 計 畫 ( 含 大 坑 地

區)(直線距離 9.6 公

里，使用率 71.19%)，

都市計畫工業區產權

屬私人所有，核心區

域地價過高中小型產

業土地取得困難，且

無相關租稅、貸款等

優惠措施吸引廠商進

駐；其土地產權複

雜、地籍零碎，無相

關開發管理組織辦理

整體規劃開發，缺乏

道路等公共設施，土

地無法完全利用，未

有適當之產業用地供

本案未登記工廠使

用。 

五、周邊土地是否非

均屬優良農地性

質。 

■是 

□否 

1.查周邊土地係位屬第

2 種農業用地，非屬農

地分類分級成果第 1

種農業用地。 

2.詳農業主管機關同意

經濟部劃定特定地區

由特定農業區得檢討

變更為一般農業區審

查表。 

臺中市政府

農業局 

詳問題 9-4 

六、範圍內土地是否

符合非都市土地

特定農業區得檢

討變更為一般農

業區之 6 項條

■是 

□否 

1.符合特定農業區得檢

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

審查表之第 1.(1.2)

項「非屬經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

臺中市政府

農業局 

詳問題 9-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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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。（註 3） 認定生產力高，且面

積完整達 25 公頃，農

業使用面積達 80%之

地區」審查原則。 

2.詳農業主管機關同意

經濟部劃定特定地區

由特定農業區得檢討

變更為一般農業區審

查表。 

七、是否辦理公開展

覽 及 舉 行 說 明

會，並通知土地

所有權人及利害

關係人，相關意

見 是 否 具 體 回

應。（註 4） 

■是 

□否 

1.公開展覽期間： 

  民國 103年 3月 21 日

至 103 年 4 月 19 日。 

2.說明會時間： 

  民國 103年 4月 10 日

(四)下午 2 時 30 分。 

3.陳情意見參採情形：

無。 

4.臺中市政府 103 年 3

月 21日府授地編字第

1030052104 號函。 

臺中市政府

地政局 

特定地區土地

所有權人是否

同意檢討變更

之意願調查，

依臺中市政府

所附資料本案

土地所有權人

15 人，惟仍有

4 人未回復意

見。詳問題9-6 

八、是否召開專案小

組審查會議，如

有不同意意見，

是 否 已 協 調 整

合。（註 5） 

■是 

□否 

1.召開專案小組會議時

間： 

  中華民國 103年 10月

6日(星期一)上午9時

30 分 

2.會議決議： 

  依初審意見照案通

過。 

3.陳情意見參採情形：

無。 

4.台中市政府 103 年 9

月 24日府授地編字第

1030187547 號函 

臺中市政府

地政局 

符合規定。 

九、是否會同有關機

關辦理現勘？現

勘是否符合使用

分區劃定或檢討

變更原則？（註

■是 

□否 

1.本案由本府經濟發展

局會同永紘精密機械

有限公司於 101 年 8

月 14 日辦理現勘。 

2.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

臺中市政府

地政局 

符合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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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） 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

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

7 點、(一)2(5)依工廠

管理輔導法第33條第

3 項公告之特定地

區，未達工業區變更

規模，經農業主管機

關依行政院核定之輔

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

營方案同意變更之規

定。 

十、所送圖、冊（含

格式、份數）及

相關資料是否符

合規定。（註 7） 

■是 

□否 

1.符合作業須知規定。 

2.檢附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圖、編定圖、土

地清冊等資料乙式五

份。 

臺中市政府

地政局 

符合規定。 

 

（四）問題 

1.有關查核項目「二、是否符合經濟部依照『輔導未登記工

廠合法經營方案』訂定分級分類方式及輔導措施。」：（問

題 9-1） 

(1)臺中市政府說明「劃定面積 20,557 平方公尺（2.0557

公頃），未符合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第 31 條之 1及第 31

條之 2規定。」，惟經濟部查核意見為「依本部 104 年 6

月 23日經授中字第101431300650號函提報工作小組之

資料，其分級為分區調整，符合分級分類及輔導措

施。」，該二意見不同，請臺中市政府及經濟部說明臺

中市特定地區分類分級輔導順序，及本案採取之輔導措

施。 

(2)依輔導方案規定，輔導未登記工廠於申請土地合法化過

程中，工業主管機關應先查核是否符合產業政策、鄰近

工業區用地供給與工業區規劃配合情形、輔導分類分級

優先順序等，並檢具輔導合法必要性與合理性相關文

件；惟本案特定地區是否取得輔導合法必要性與合理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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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文件，請臺中市政府補充說明。 

(3)案內「永紘精密機械有限公司」、「威綸精機廠」、「昶奕

企業社」、「鉅展製刀有限公司」及「華陽精密工業有限

公司」均未補辦臨時工廠登記，是否符合輔導方案規

定，請臺中市政府說明，並請經濟部表示意見。 

2.有關查核項目「三、是否已併同鄰近經公告劃定特定地區

進行整體規劃評估（非都市土地達 5公頃以上、都市土地

達 3公頃以上，應以工業區、產業園區或都市計畫檢討變

更等整體規劃方式辦理），並經評估不具可行性（如未達

分區變更規模或無法取得區內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同

意）」，臺中市政府說明「本案未鄰近其他經公告劃定之特

定地區」，惟本案 10 公里範圍內尚有其他經公告劃定之特

定地區（依距離近遠，依次包含編號 16、18、25、12、24、

4、27、3、7、14、22、1、19 等 13 處），請臺中市政府補

充本案特定地區併同前開 13 處特定地區之整體規劃評

估，及其可行性分析，並請經濟部表示意見。（問題 9-2） 

3.有關查核項目「四、是否就鄰近（周邊 10 公里範圍內）

工業區（產業園區或都市計畫區）進行檢視，並經檢討尚

無閒置空間可容納案內未登記工廠。」：（問題 9-3） 

(1)依本署 103 年國土利用監測計畫「工業區及園區開闢率

分析成果統計表」，中部科學園區（后里園區）、神岡豐

洲科技工業區、臺中加工出口區、中部科學園區（臺中

園區）等均仍有未開闢使用土地，請臺中市政府說明前

開工業區及科學園區之定位及現況發展，是否可容納本

案特定地區未登記工廠，並請提出相關佐證資料；此

外，請經濟部表示意見。 

(2)本案特定地區周邊 10 公里範圍內都市計畫工業區是否

有閒置空間可容納案內未登記工廠，因臺中市政府檢附

資料部分「開闢率」及「剩餘面積」，與「臺中市區域

計畫」彙整各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報告書之「工業區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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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」及「可供利用面積」不盡相符，請臺中市政府再予

補充說明各都市計畫工業區目前實際已發展面積及發

展率，是否仍有空間可容納本案特定地區內未登記工

廠，並請提出相關佐證資料。 

4.有關查核項目「五、周邊土地是否非均屬優良農地性質」，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查認「周邊土地非均屬優良農地性質」

及臺中市政府查認「周邊土地係位屬第 2 種農業用地」，

請臺中市政府補充案內土地及周邊土地之農地分類分級

成果相關圖說。（問題 9-4） 

5.有關查核項目「六、範圍內土地是否符合非都市土地特定

農業區得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 6 項條件」，依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 105 年 2 月 19 日前開函表示，本案應補充相

關說明且提供佐證資料，且案附「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清

冊」所列面積（2.1821 公頃）與臺中市農業主管機關審查

表所列面積（2.0557 公頃）不一致，請臺中市政府補充說

明，並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表示意見。（問題 9-5） 

6.有關查核項目「七、是否辦理公開展覽及舉行說明會，並

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，相關意見是否具體回

應」，本案特定地區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調查：發送件數 15

件，回收件數 11 件；同意件數 11 件，同意比例 73.33%；

同意面積 1.8474 公頃，面積同意比例 89.87%。請臺中市

政府說明本案辦理公開展覽、說明會及審議過程中，土地

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意見及處理情形。（問題 9-6） 

7. 臺中市政府於 105 年 1 月 4 日將該市區域計畫草案函送

本部審議。該市區域計畫草案提出整體輔導原則為「針對

位於特定農業區之未登記工廠處理，應以保存現有農地資

源為原則，並以輔導遷廠為優先考量；如無影響周邊環境

農業耕作者，建議予以輔導合法化；倘若有影響情形者，

則建議輔導遷廠為原則…」，並具體提出「后里、豐原、

潭子、大雅、神岡…都市計畫農業區，應於都市計畫通盤

檢討時，…配合變更適當之使用分區，積極引導工廠集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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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…」及「劃定清泉崗、潭子聚興、大里樹王、十九甲

與塗城 4處產業型都市計畫提供進駐。」本案特定地區坐

落於神岡區，請臺中市政府補充說明： 

(1)全市產業空間發展定位、政策及構想，及前開區域計畫

草案對於神岡地區未來空間發展定位和構想，並說明本

案檢討變更是否符合臺中市區域計畫草案政策方向。 

(2)依輔導方案「輔導土地合法使用不應侷限零星或個別使

用地變更，可採多元途徑以達適地適用，宜通盤研議妥

適合理之處理方式」規定，前開區域計畫是否規劃「得

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」輔導本案特定地區合法

經營，或是否另案申請「開發許可案」以容納本案未登

記工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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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10：愛爾蘭商速聯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（大里廠） 

（一）範圍及面積： 

1.經濟部公告：臺中市大里區西湖南段 54 地號等 21 筆土

地，面積 3.230673 公頃。 

2.臺中市政府土地編定清冊：臺中市大里區西湖南段 54 地

號等 21 筆土地，面積 3.230673 公頃。 

（二）土地所有權人意願調查結果：發送件數 21 件、回收件數 9

件。同意件數9件，件數同意比例42.86%；同意面積1.256352

公頃，面積同意比例 38.89%。 
 

 
圖 10-1 現況衛星影像圖 

 

編號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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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0-2 現況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

 

 
圖 10-3 現況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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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有關機關查核意見 

1.中央部會 

查核項目(修正版) 
查核

結果 
說明/相關公文 

權責 

單位 
本署查核意見 

一、縣(市)政府查核

說明特定地區

範圍內產業類

型，是否符合

「輔導未登記

工廠合法經營

方案」產業輔導

需求之低污染

產業。 

■是 

□否 

1.依臺中市政府104年

11 月 12 日府地用字

第 1040254975 號

函，屬其他運輸工具

及 其 零 件 製 造 業

(31)，依未登記工廠

補辦登記辦法，附表

低 污 染 之 認 定 基

準，故屬低污染產

業。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

情形：（日期/文號）

1011205/101080044

3 核准一階。 

經濟部 經濟部查核符

合規定，本署

無意見。 

二、縣(市)政府查核

說明是否符合

分級分類方式

及輔導措施。 

■是 

□否 

依本部 104 年 6 月 23

日 經 授 中 字 第

101431300650 號函提

報工作小組之資料，其

分級為分區調整，符合

分級分類及輔導措施。 

經濟部 詳問題 10-1 

三、縣(市)政府查核

說明已併同鄰

近特定地區確

無法進行整體

規劃，是否符合

實際情形。 

■是 

□否 

依本部 101年 6月 4日

經 授 中 字 第

10130002650 號函「劃

定特定地區提案書最

終修正本」，劃定面積

32,306.73 平方公尺，

未達非都市土地5公頃

以上整體規劃規模。本

案未鄰近其他經公告

劃定之特定地區。 

經濟部 詳問題 10-2 

四、縣(市)政府查核

說明鄰近 (周

邊 10 公里範圍

■是 

□否 

依臺中市政府 104 年

11 月 12 日府地用字第

1040254975 號函說明， 

經濟部 詳問題 10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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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)工業區(產

業園區或都市

計畫區)經檢討

尚無閒置空間

可容納案內未

登記工廠，是否

符合鄰近工業

區供給與工業

區規劃配合情

形。 

本案 10 公里範圍內有

大里工業區(直線距離

3.7 公 里 ， 使 用 率

100%)，無足夠空間容

納本案未登記工廠。 

本案 10 公里範圍內之

都市計畫工業區有：太

平(新光地區)都市計

畫(直線距離 7.2 公

里，使用率 79.80%)、

太平都市計畫(直線距

離 4.3 公里，使用率

85.08%)、大里都市計

畫(直線距離 1.7 公

里，使用率 84.69%)、

臺中市都市計畫(含大

坑地區)(直線距離 4.4

公 里 ， 使 用 率

71.19%)、烏日都市計

畫(直線距離 4.2 公

里，使用率 94.58%)、

高速公路王田交流道

附近特定區計畫(直線

距離 8.0 公里，使用率

66.30%)、大里(草湖地

區)都市計畫(直線距

離 1.0 公里，使用率

72.57%)、霧峰都市計

畫(直線距離 0.9 公

里，使用率 80.03%)，

都市計畫工業區產權

屬私人所有，核心區域

地價過高中小型產業

土地取得困難，且無相

關租稅、貸款等優惠措

施吸引廠商進駐；其土

地產權複雜、地籍零

碎，無相關開發管理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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織 辦 理 整 體 規 劃 開

發，缺乏道路等公共設

施，土地無法完全利

用，未有適當之產業用

地供本案未登記工廠

使用。 

五、縣（市）政府查核

說明周邊土地非

均屬優良農地性

質，是否確非屬於

農地分類分級成

果第 1 級農業用

地範圍，或未全部

符合「全國區域計

畫」特定農業區劃

定或檢討變更原

則。 

■是 

□否 

周邊土地非均屬優良農

地性質。 

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 

詳問題 10-4 

六、縣（市）政府查核

說明範圍內土地

符合「全國區域計

畫」特定農業區得

檢討變更為一般

農業區之條件，是

否符合規定。 

■是  

□否 

經水利主管單位確認無

灌溉水源地區。 

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 

依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查核意

見本案水利主

管單位確認無

灌 溉 水 源 地

區，本署無意

見。 

七、縣（市）政府查核

說明已辦理公開

展覽及舉行說明

會，是否符合規

定，陳情意見是否

具體參採回應。 

■是 

□否 

  內政部 符合規定。 

八、縣（市）政府查核

說明已召開專案

小組審查會議，是

否符合規定，陳情

意見是否具體參

採回應。 

■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 符合規定。 

九、所送圖、冊（含格

式、份數）及相關

■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 符合規定。 



72 

資料是否符合規

定。 

十、是否請有關機關

（主要是中央部

會）審核（發文表

示意見）？  

■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 本署已函請相

關機關（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、經

濟部、本部地政

司）提供查核意

見。 

十一、前開機關如有不

同意見，是否召開

協商會議後，再予

核備（定）？ 

□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 為釐清案內疑

義，爰提本次行

政程序審查會

議後再辦理核

備事宜。 

 

2.臺中市政府 

查核項目 
查核

結果 
說明及相關公文 權責單位 本署查核意見 

一、特定地區範圍內

產業類型為何，

是否符合「輔導

未登記工廠合法

經營方案」產業

輔導需求之低污

染產業。 

■是 

□否 

1.產業類型為（31）其

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

製造業，符合未登記

工廠補辦臨時工廠登

記辦法第二條第二款

所稱低污染事業規定

之低污染產業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臨時工廠登記辦理情

形:（日期/文號） 

1011205/1010800443 

核准一階 

臺中市政府

經濟發展局 

臺中市政府查

核符合規定，

本署無意見。 

二、是否符合經濟部

依照「輔導未登

記工廠合法經營

方案」訂定分級

分類方式及輔導

措施。 

■是 

□否 

劃定面積 32,306.73 平

方 公 尺 (3.230673 公

頃)，如通過補辦臨時工

廠登記，符合非都市土

地管制規則第 31 條之 1

條規定，輔導措施為整

體變更。 

臺中市政府

經濟發展局 

詳問題 10-1 

三、是否已併同鄰近

經公告劃定特定

■是 

□否 

1.本案位於臺中市大里

區西湖南段共21筆地

臺中市政府

都 市 發 展

詳問題 10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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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區進行整體規

劃評估（非都市

土地達 5 公頃以

上、都市土地達 3

公頃以上，應以

工業區、產業園

區或都市計畫檢

討變更等整體規

劃方式辦理），並

經評估不具可行

性（如未達分區

變更規模或無法

取得區內全部土

地 所 有 權 人 同

意）。（註 2） 

號土地，申請劃定面

積為 32,306.73m2，屬

於非都市土地，未達

分區變更規模。 

2.已取得 1/2 以上土地

所有權人同意土地使

用，同意面積合計

28,918.10m2，占申請

面積 89.51%，土地同

意面積達 2/3 以上符

合規定。 

3.本案未鄰近其他經公

告劃定之特定地區。 

局、經濟發

展局 

四、是否就鄰近（周

邊 10 公里範圍

內）工業區（產

業園區或都市計

畫 區 ） 進 行 檢

視，並經檢討尚

無閒置空間可容

納案內未登記工

廠。 

■是 

□否 

1.本案10公里範圍內有

大里工業區(直線距

離 3.7 公里，使用率

100%)，無足夠空間容

納本案未登記工廠。 

2.本案10公里範圍內之

都市計畫工業區有：

太平(新光地區)都市

計畫(直線距離7.2公

里，使用率 79.80%)、

太平都市計畫(直線

距離 4.3 公里，使用

率 85.08%)、大里都市

計畫(直線距離1.7公

里，使用率 84.69%)、

臺中市都市計畫(含

大坑地區)(直線距離

4.4 公里，使用率

71.19%)、烏日都市計

畫(直線距離 4.2 公

里，使用率 94.58%)、

高速公路王田交流道

附近特定區計畫(直

臺中市政府

都 市 發 展

局、經濟發

展局 

詳問題 10-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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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距離 8.0 公里，使

用率 66.30%)、大里

(草湖地區)都市計畫

(直線距離 1.0 公里，

使用率 72.57%)、霧峰

都市計畫(直線距離

0.9 公里，使用率

80.03%)，都市計畫工

業區產權屬私人所

有，核心區域地價過

高中小型產業土地取

得困難，且無相關租

稅、貸款等優惠措施

吸引廠商進駐；其土

地產權複雜、地籍零

碎，無相關開發管理

組織辦理整體規劃開

發，缺乏道路等公共

設施，土地無法完全

利用，未有適當之產

業用地供本案未登記

工廠使用。 

五、周邊土地是否非

均屬優良農地性

質。 

■是 

□否 

1.查周邊土地係位屬第

2 種農業用地，非屬農

地分類分級成果第 1

種農業用地。 

2.詳農業主管機關同意

經濟部劃定特定地區

由特定農業區得檢討

變更為一般農業區審

查表。 

臺中市政府

農業局 

詳問題 10-4 

六、範圍內土地是否

符合非都市土地

特定農業區得檢

討變更為一般農

業區之 6 項條

件。（註 3） 

■是 

□否 

1.符合特定農業區得檢

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

審查表之第 1.(1.2)

項「非屬經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

認定生產力高，且面

積完整達 25 公頃，農

臺中市政府

農業局 

臺中市政府查

核符合規定，

本署無意見。 



75 

業使用面積達 80%之

地區」及第 5 項「經

水利主管單位確認無

灌溉水源地區」審查

原則。 

2.詳農業主管機關同意

經濟部劃定特定地區

由特定農業區得檢討

變更為一般農  業區

審查表。 

七、是否辦理公開展

覽 及 舉 行 說 明

會，並通知土地

所有權人及利害

關係人，相關意

見 是 否 具 體 回

應。（註 4） 

■是 

□否 

1.公開展覽期間： 

  民國 103年 3月 21 日

至 103 年 4 月 19 日。 

2.說明會時間： 

  民國 103年 4月 10 日

(四)下午 2 時 30 分。 

3.陳情意見參採情形：

無。 

4.臺中市政府103年3

月 21日府授地編字第

1030052104 號函 

臺中市政府

地政局 

特定地區土地

所有權人是否

同意檢討變更

之意願調查，

依臺中市政府

所附資料本案

土地所有權人

21 人，惟仍有

12人未回復意

見 。 詳 問 題

10-5 

八、是否召開專案小

組審查會議，如

有不同意意見，

是 否 已 協 調 整

合。（註 5） 

■是 

□否 

1.召開專案小組會議時

間： 

  中華民國 103年 10月

6日(星期一)上午9時

30 分 

2.會議決議： 

  依初審意見照案通

過。 

3.陳情意見參採情形：

無。 

4.台中市政府 103 年 9

月 24 日府授地編字

第 1030187547 號函 

臺中市政府

地政局 

符合規定。 

九、是否會同有關機

關辦理現勘？現

勘是否符合使用

分區劃定或檢討

■是 

□否 

1.本案由本府經濟發展

局會同愛爾蘭商速聯

股份有限公司於 101

年 7月 4日辦理現勘。 

臺中市政府

地政局 

符合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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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原則？（註

6） 

2.符合製定非都市土地

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

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第

7 點、(一)2(5)依工廠

管理輔導法第33條第

3 項公告之特定地

區，未達工業區變更

規模，經農業主管機

關依行政院核定之輔

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

營方案同意變更之規

定。 

十、所送圖、冊（含

格式、份數）及

相關資料是否符

合規定。（註 7） 

■是 

□否 

1.符合作業須知規定。 

2.檢附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圖、編定圖、土

地清冊等資料乙式五

份。 

臺中市政府

地政局 

符合規定。 

 

（四）問題 

1.有關查核項目「二、是否符合經濟部依照『輔導未登記工

廠合法經營方案』訂定分級分類方式及輔導措施。」：（問

題 10-1） 

(1)經濟部查核意見為「依本部 104 年 6 月 23 日經授中字

第 101431300650 號函提報工作小組之資料，其分級為

分區調整，符合分級分類及輔導措施。」，請經濟部說

明臺中市特定地區分類分級輔導順序，及本案採取之輔

導措施。 

(2)依輔導方案規定，輔導未登記工廠於申請土地合法化過

程中，工業主管機關應先查核是否符合產業政策、鄰近

工業區用地供給與工業區規劃配合情形、輔導分類分級

優先順序等，並檢具輔導合法必要性與合理性相關文

件；惟本案特定地區是否取得輔導合法必要性與合理性

相關文件，請臺中市政府補充說明。 

2. 有關查核項目「三、是否已併同鄰近經公告劃定特定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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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進行整體規劃評估（非都市土地達 5公頃以上、都市土

地達 3公頃以上，應以工業區、產業園區或都市計畫檢討

變更等整體規劃方式辦理），並經評估不具可行性（如未

達分區變更規模或無法取得區內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同

意）」，臺中市政府說明「本案未鄰近其他經公告劃定之特

定地區」，惟經查本案 10 公里範圍內尚有其他經公告劃定

之特定地區（依距離近遠，依次包含編號 20、31、15、11、

8、21、32、10、13、28 等 10 處），請臺中市政府補充本

案特定地區併同前開 10 處特定地區之整體規劃評估，及

其可行性分析，並請經濟部表示意見。（問題 10-2） 

3.有關查核項目「四、是否就鄰近（周邊 10 公里範圍內）

工業區（產業園區或都市計畫區）進行檢視，並經檢討尚

無閒置空間可容納案內未登記工廠。」：（問題 10-3） 

(1)依本署 103 年國土利用監測計畫「工業區及園區開闢率

分析成果統計表」，大里工業區仍有未開闢使用土地，

請臺中市政府說明前開工業區之定位及現況發展，是否

可容納本案特定地區未登記工廠，並請提出相關佐證資

料；此外，請經濟部表示意見。 

(2)本案特定地區周邊 10 公里範圍內都市計畫工業區是否

有閒置空間可容納案內未登記工廠，因臺中市政府檢附

資料部分「開闢率」及「剩餘面積」，與「臺中市區域

計畫」彙整各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報告書之「工業區使用

率」及「可供利用面積」不盡相符，請臺中市政府再予

補充說明各都市計畫工業區目前實際已發展面積及發

展率，是否仍有空間可容納本案特定地區內未登記工

廠，並請提出相關佐證資料。 

4.有關查核項目「五、周邊土地是否非均屬優良農地性質」，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查認「周邊土地非均屬優良農地性質」

及臺中市政府查認「周邊土地係位屬第 2 種農業用地」，

請臺中市政府補充案內土地及周邊土地之農地分類分級

成果相關圖說。（問題 10-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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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有關查核項目「七、是否辦理公開展覽及舉行說明會，並

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，相關意見是否具體回

應。」本案調查表發送件數為 21 件、回收 9 件，其件數

回收比例為 42.86%，未達半數，請臺中市政府說明本案辦

理公開展覽、說明會及審議過程中，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

關係人意見及處理情形。（問題 10-5） 

6. 臺中市政府於 105 年 1 月 4 日將該市區域計畫草案函送

本部審議。該市區域計畫草案提出整體輔導原則為「針對

位於特定農業區之未登記工廠處理，應以保存現有農地資

源為原則，並以輔導遷廠為優先考量；如無影響周邊環境

農業耕作者，建議予以輔導合法化；倘若有影響情形者，

則建議輔導遷廠為原則…」，並具體提出「后里、豐原、

潭子、大雅、神岡…都市計畫農業區，應於都市計畫通盤

檢討時，…配合變更適當之使用分區，積極引導工廠集中

發展…」及「劃定清泉崗、潭子聚興、大里樹王、十九甲

與塗城 4處產業型都市計畫提供進駐。」本案特定地區坐

落於大里區，請臺中市政府補充說明： 

(1)全市產業空間發展定位、政策及構想，及前開區域計畫

草案對於大里地區未來空間發展定位和構想，並說明本

案檢討變更是否符合臺中市區域計畫草案政策方向。 

(2)依輔導方案「輔導土地合法使用不應侷限零星或個別使

用地變更，可採多元途徑以達適地適用，宜通盤研議妥

適合理之處理方式」規定，前開區域計畫是否規劃「得

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」輔導本案特定地區合法

經營，或是否另案申請「開發許可案」以容納本案未登

記工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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